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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

购买、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集团”或“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西威源民爆器

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和江西铜业民爆矿服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并募集

配套资金。 

作为国泰集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国泰集团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

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截至本次国泰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签署

之日，上市公司在最近十二月内不存在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重大资产购买或出售行为，其他资产购买和出售事项情况如下： 

一、 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资产交易情况说明 

（一）2017 年 2 月，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2017 年 2 月，国泰集团于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泰利

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全部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注册资

本的 100%。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上市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上市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2017 年 6 月，购买科研办公用写字楼 

2017 年 6 月，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购买科研办公用写字楼的议案》，以合计不超过 7,00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交易

税费及后续装修费）购买江西聚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新

区高新大道 699 号聚仁国际 2 号写字楼 20 层-24 层，用于公司科研办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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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2017 年 8 月，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2017 年 8 月，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合投资”）与浏阳市呈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胡尔洪等共 26 名自然人共同

投资设立江西永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恒合投资出资 4,707.00 万元，持有其

58.8375%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四）2017 年 9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厦门德衡工贸有限公司股权并增

资 

2017 年 9 月，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恒合投资司以零元价格受让厦门德衡工

贸有限公司 60%的股份，并由各方按受让后的股权比例同比例对厦门德衡工贸

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厦门德衡工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 万元变

更至 1,000 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 上述资产购买事项与本次重组的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

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

计计算的范围。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

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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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上述交易的标的资产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不属于同一交易方所

有或者控制，所从事的业务亦不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因此上述资产交

易独立于本次交易，在计算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时，无需纳入累计计

算范围。 

  




